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词的起源发生问题，是一个充满各种可能、带着悬疑色彩的音乐文学史公案。见于现存文献的线索

稀少而破碎，就像一个推理小说预先设置的谜案一样，没有给探案者留下太多的痕迹，却留下了无数吸

引探案者不断探析的魅惑力，吸引着极具好奇心与探索勇气者的浓厚兴致。至少从宋代开始就有人试

图破解这一公案了，七八百年来无数的“侦探”为此公案留下了丰富多彩的结案语，每个结案语都是艰

苦探索的结果。这些结案语可谓众说纷纭，各有其理又各存其疑，让后来者望而生畏而又更加好奇。木

斋先生无疑是极具好奇心与探索勇气的后来者之一，他对这一公案执着地探析了好多年，最终将他的结

论以及他探案过程，都呈现在这部新见迭出、启人心智的《曲词发生史》中。艾勒里·奎因的推理小说

中，侦探常常在故事发生不久，就根据仅有线索而将案情分析得头头是道，让你感觉到谜底已经揭晓，但

很快，他又根据这些线索却从另一立场、角度分析，将已有的结论完全推翻，让旁观者和读者感到更有道

理，案情就在这样的驳辩与推理中不断向前推进，直到真相大白。
对木斋而言，前人的种种结案“判词”，就是不同侦探一次次条分缕析的阶段性成果。而他，就是要

采取剥茧抽丝、逐条辩驳的手法，在对前人“判词”的辨析中，于无疑处生疑，坚持不破不立的立场，将先

驱们精心构筑的稳固大厦一步步解构颠覆。事实证明，对待一个历史悠久的公案，这种方法无疑是最具

成效的。
整个绪论部分由“词的界说”到“曲词发生史研究述评”，就是在对已有“判词”的辨析乃至颠覆中，

建构起个人全新的曲词发生理论系统的。在对诸家旧说的辨析中，木斋指出词体的最大特征不是其配

乐性，而是歌诗( 或声诗) 的词律化或词牌化; 词不是起源民间，而是发生于宫廷; 词乐不是以北方胡乐

为主的燕乐，而是以南方清乐为主的“新清乐”; 词的发生不在隋唐之际或中唐，而在盛唐; 词的开创者

并非敦煌曲子词或中唐张志和等人，而是李白; 词并非是由民间产生而渐入宫廷，而是反向运动，由宫廷

而流向民间。重新界定了词体定义后，木斋对曲词发生的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过程、原因等等都有了“一

家之言”。这些颇具颠覆性的结案语，足以产生石破天惊之震撼效果。
但如果仅从这些似乎故意与众不同的结案语来看，木斋似乎是在有意反其( 公论) 道而行之，有意

逆天而行，有意新天下之耳目，甚或有有意哗众取宠之嫌。然而，当细读完全书，我们的印象会彻底改

观，因为其探索的过程远比其得出的结论更为丰富精彩。全书十一章所呈现出的思辨理性、推理论证的

角度与方式，以及大量的新问题、新论据、新论点，不仅让人感受到作者探索公案时严谨执着的精神，而

且会因其视野开阔、思考深入而深受启迪。譬如在对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中词的界说进行辨析时，木斋

指出词就是歌诗的词律化或词牌化，这就将词从乐府诗、歌诗等其他音乐文学中分离了出来。这个似乎

是显而易见却颇为人们忽略的词体定义，成为木斋重新探求词体起源发生的起点。找到了这一线索，可

谓找到了破案的关键。
以此为基点，木斋认为，词体的发生时间在盛唐，他的论据是歌诗的词律化一定与近体诗歌的格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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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进程保持一致。这个线索的发现，其实比其词起源于盛唐说的论点更吸引人。因为词起源于盛唐，是

前人曾有的说法，而诗词一致的格律化进程却是很少有人关注到的，可以说是木斋的新发现。多数人认

为词的格律化晚于诗歌，而忽略了词的前身是歌诗，歌诗是诗的一种，当然可以随着其他诗一起格律化。
只是歌诗的词律化难度显然较大，能够做出这种大胆创举的人，也就是使歌诗发生“质变”的作者，既要

精通音乐，又要精通文学，还要极具创造力，所以只有李白那样的天才诗人才可以创造出来，这样的论据

和推理，实在为李白是词家鼻祖的旧说夯实了根基; 而歌诗的词律化，因其难度过大，所以没像诗歌的格

律化那样比较容易被当时诗人接受，最后一直到中晚唐才被其他文人接受模仿，乃至发扬光大。木斋让

令人生疑的问题终于有了足够的理论根据。
在对歌诗的词律化后来为什么会大行其道时，木斋追溯到大多数士大夫文人不精通音乐这一古代

特殊的音乐现象，也是可以令人拍案叫绝的观点。不少士大夫不精通词乐、声乐却想要写歌词，词律化

或词牌化无疑减轻了他们的音乐负担，让他们全力以赴地在文字上创造，从而提升了歌词的音律感和美

感。这自然是促进歌诗词律化繁荣进程的重要因素。
对词乐的探索，无疑是木斋用力最勤之处，他用六章篇幅来论证词乐即燕乐这个早成定案的问题。

作为一个外行，我一直以为燕乐既然是大家都公认的宴享之乐，这个概念是从演唱演奏之场合中得出

的，那么它是与其他场合相对而言的，不同场合上演的音乐在风格情调上当然是有区别的，譬如说与郊

庙祭祀音乐相较，燕乐肯定不会那么庄严肃穆; 跟军队行进及战争音乐相比较，燕乐肯定不会那么慷慨

激昂。所有在宴享之际演奏演唱的音乐，就都应该是燕乐，来自里巷的民间音乐可以是，来自胡夷的西

域胡乐可以是，来自汉魏六朝的传统本土清乐也可以是，高雅的雅乐可以是，通俗的俗乐也可以是，只要

燕享的人们乐意听，那么这些音乐就都可以演奏演唱。如此以来，燕乐就是个涵盖极大的概念，涵盖所

有适宜于燕享场合的音乐，包括了木斋在绪论里所说的雅乐与俗乐、清乐与胡乐、民间乐与宫廷乐等等。
我自认为这是个融通的看法，觉得没有必要区分燕乐与清乐等概念。

但在阅读了木斋的六章之后，我的看法被完全改变。他在六章中描绘出的燕乐，是一个发展变化的

动态过程，每个朝代甚至不同时段的燕乐，都有不同的内容、风格以及审美时尚，因此如果将其作为固定

的形态，就会曲解词体发生时燕乐的当时状态。这让我想到，与郊庙祭祀时所用的具有神圣性、礼仪性、
封闭性、传承性的雅乐相比，燕乐具有娱乐性、通俗性、流行性、变动性，自然是俗乐，燕乐的历史就是俗

乐的历史，而俗乐一向比雅乐更丰富多彩。
很少有人关注过北朝与南朝燕乐风尚的差异对隋唐燕乐的影响，而隋、初唐与盛唐对南北朝燕乐范

式的不同选择，更是人们忽略的问题。隋与初唐沿袭了盛行于北朝的以胡乐为主体的燕乐，而盛唐则选

择了南朝以清乐为主体的燕乐，为了表示区别，木斋称盛唐选择的南方燕乐为清乐，因此在这里，燕乐与

清乐成了相对的概念。
在“盛唐的音乐变革”一章中，木斋详细描述了唐玄宗如何吸纳南朝清乐范式、改变北朝燕乐胡曲

范式，为盛唐燕乐变革所作的贡献。这一点不仅为词乐、词体均发生于盛唐提供了坚实的论据，也为词

体因词乐的南方化而实现向本土的回归并开创新局面做出了证明，而且启发我们想到与唐初盛期极其

相似的宋初盛期: 宋初六十年词创作的低迷，也是南方燕乐尚未被位于北方的宫廷吸纳的结果。唐宋宫

廷音乐都有由北方风气转向南方化的过程。
这就是其颠覆性的探索过程给我的一些启发。而这种颇有启发性的论证，远远不止这一二处。譬

如通过对各代《燕歌行》的比较，指出曹丕的《燕歌行》可能就是汉魏之际燕乐所用的歌诗( 歌行) ，不同

时代的诗人为《燕歌行》之“燕”注入了燕子、燕地等新的内涵，曹操、曹丕等人是汉魏之际燕乐的变革

者，是清商乐、清乐的开创者等等，都是言之有据、令人信服的言说。
当然，有些问题似乎还值得继续探讨。譬如，木斋先生十分反感当代意识形态指导影响之下的民间

说，认为不少对词学发生问题的“谬论”，都源于“文学来源于民间”这一说法，因而提出词源于宫廷说，

词最早属于宫廷文化。这种要么来源于宫廷与要么来源于民间的二元对立说法，是否可以更通融一些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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宫廷与民间尤其是底层民间的确是两个互不搭界的阶级或阶层，两个阶级相对独立，基本没有往来的可

能，但士大夫文人却是介于两个阶级之间的阶层。在宫廷与民间两个上下阶级之间，士大夫文人承上启

下或是自下而上，都是有可能的。李白由布衣入宫廷成为翰林待诏，可谓自下而上，后又离开长安漂泊

民间，又可谓自上而下。唐宋不少文人有李白这样的经历。士大夫文人阶层是否可以成为二元对立之

外的第三元? 士大夫文人没有创造力，全靠从其他阶层借鉴才有灵感? 士大夫文人有没有属于自己的

音乐系统? 士大夫文人在词发生之前，燕享之时没有音乐? 那些歌诗声诗难道都是宫廷宴享时才产生

使用? 士大夫在歌诗词律化中有无主体意识? 我们在文学研究时往往会忽略士大夫阶层的独立性。
乐府、教坊虽是宫廷音乐机构，但其中既有宫廷乐人的创作，也有民间采风的习俗。音乐传播的障

碍比文学传播的障碍要小得多，宫廷与民间在音乐方面的交流要容易一些。宫廷与民间应该都有各自

的歌诗系统，宫廷有雅乐与燕乐，而民间不懂文学的庶民百姓也会唱歌，也有属于自己阶层的音乐，民间

的音乐歌诗更原始或原生态。只是宫廷的文献留存较多，而民间的书面记录比较少而已，但各个阶层都

有各自的歌诗系统是可能的。而李白同时受两者启发，创作了词律化的歌诗，这有无可能? 木斋先生的

好辩而决不挑衅或鄙薄他人的探案态度，鼓励我也想探讨一下音乐文学问题了。
木斋先生颠覆性的结论以及论证，是否可以完全改变文学史上的定见或成见，我不敢妄下断语，但

他对燕乐史、词学史研究的贡献则显而易见，无需说明。特别是他处处生疑的怀疑精神、严谨细致的辨

析理路，会启发更多的学者深入思考问题，会为目前研究界各自为政、互不搭界、波澜不惊的状态注入很

多活力，因而推进学术研究在更加热烈的争鸣中发展。

① 木斋云:“隋炀帝此首《水调河传》，虽为燕乐体式，也应兼容清乐特质。”又云:“隋炀帝《纪辽东》和《水调》两组歌诗，显示了浓
郁的配乐声诗性质，或七言，或五言，七言为多，或七言、五言交错，若从长短句及配乐歌辞两个标准来说，都已经可以视为曲词。”《曲词
发生史》北京: 光明日报出版社，2011 年 9 月，第 88 － 89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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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词体源流

黄坤尧
( 香港中文大学 联合书院)

关于词体源流，众说纷纭，讨论已多。最近木斋《曲词发生史》考察曲词源起，包括音乐成分及歌词

制作，引发出一些新说，带出新的思考，大家不期然又作热烈的讨论。大抵曲词就是唐代的流行歌曲，就

歌曲而言，有大曲，有曲子。大曲是一组歌曲，例如木斋所引隋炀帝《水调河传》歌五曲、入破六曲，全是

五七绝的近体声诗，共十一首。①小曲就是个别的曲子，例如旗亭画壁选唱王之涣、王昌龄、高适等名家

诗作。至于词体则有声诗及长短句二体，早期多用声诗配曲，后来衍为长短句，例如李白《清平乐》、《菩

萨蛮》、《忆秦娥》，白居易、刘禹锡的《忆江南》等，都属标准词体，但作品极少，要在《花间集》出现之后，

始能进入文学史的视野，蔚为大观。木斋所论曲词只取狭义的长短句体，但衡诸唐代歌曲的音乐背景，

例如清商乐、清乐、燕乐、法曲，甚至羯鼓曲等，其实都可以配词唱出。从文学史的角度着眼，我们有理由

将唐代以前的一些作品，例如梁武帝、沈约《江南弄》、梁武帝《上云乐》、陈后主《玉树后庭花》、隋炀帝、
王冑《纪辽东》诸曲既具清乐背景，又多出于宫廷制作，或可视作词调的滥觞，以至词体的雏型，甚至直

接列作词体等，但木斋基于近体诗句法的限制，不肯认作曲词，或可再作考虑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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